
茂县水务局四川省茂县凤南土水利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介绍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主要环保设施设置情况如下所述。

（一）施工期

1、废气

采用湿法爆破，并采用草袋覆盖爆破面，以减少爆破产生的粉尘；砂石骨料

采用湿法破碎、砾石料粗碎采用闭路循环破碎、水泥采用密闭式运输。增加日常

洒水次数，对各施工场地出入车辆进行清洗，施工道路洒落的土渣及时清理，控

制道路扬尘。

2、废水

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定期清

运，不外排。

3、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布局、合理安排运输车辆的运输路线和运输时

间、加强施工教育和管理等措施来降低施工噪声影响。在距离居民点较近的施工

场界设置移动式声屏障（施工围拦），禁止夜间爆破。

4、固废

施工弃土统一运至政府指定的地方；生活垃圾袋装后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工棚，对其周围的生活垃圾、简易厕所、污水坑必须进

行清理和填平，并用石炭酸和生石灰进行消毒。

5、生态环境

施工期合理布置施工场地，禁止施工人员进入非施工占地区域，施工完成后

及时清理临时用地，恢复迹地。坚决制止电击捕鱼，避免电击对两栖动物和及其

蝌蚪产生的伤害。合理安排砂石料的采集、运输以及砂石料加工、机械运行时间，



对施工人员进行教育、宣传，做好有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的鸟儿的保护。应避免

夜间施工，减少对动物的影响。

（二）运行期

1、废水

来自灌区农田回归水，灌区居民分布零星，生活污水沤熟后多用于灌溉农田。

2、水环境

通过在底格栏栅坝右侧设置一根生态放流管自由过流，保证下游生态水量。

加强水政及环保法规宣传教育，使灌区居民依法保护灌区水质。

3、生态环境

加强对恢复植被的养护，切实维护在施工后期植被恢复的成果，避免种植单

一树种，维持生物多样性。严禁对森林和水源涵养林滥砍滥伐，保护森林资源，

加强工作人员的生态教育。

4、风险

通过在水工建筑物周围增设栏杆、梯步等防护设施，并设立警示牌等标志。

在减水河段设立安全警示标记并做好预告管理。

1.2 施工简况

据调查了解，项目取水枢纽部分被冲垮，其他无变动。项目施工期按照相关

环保规定，落实了环保措施，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相关部门未收到企业、群众

的投诉。不存在施工期遗留问题。

1.3 验收过程简况

南京国环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2月编制完成了《四川省茂

县凤南土水利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4月 11日以《关于四川省茂县凤南土水利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阿州

环建函[2014]68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项目于 2016年 12月开工建设，2019

年 11月竣工。

2022年 11月，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茂县水务局

四川省茂县凤南土水利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2022年 11月 4日取得了

竣工环保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为：茂县水务局四川省茂县凤南土水利工程执

行了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审批手续齐全，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按“三同时”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

用，运行基本正常。公司内部设有专人负责环境管理，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保护管理制度较为完善，污染物达标排放，环评报告及批复中提出的环保要求

和措施基本得到落实，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茂县水务局四川省茂县凤南土水利工程位于阿坝州茂县境内，项目设计、施

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

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为农田水利引水灌溉工程项目，投运废气、废水、噪声影响交由相关

职能部门管理。

2.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1、移民安置规划

茂县凤南土水利工程总面积 4.26万亩。主管总长 124km，支管总长 71km，

项目计划用地 546.24亩，其中永久性的占地 11.46亩，临时性占地 534.78亩，

占地涉及村社多，但工程开挖范围内除田间工程外地面附着物主要为杂草、荒坡，

很少发生青苗补偿费用，无搬迁安置。项目占地按照《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组

织实施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川国土资发[2009]54号）和《阿坝州征地

统一年产值标准》要求予以补偿，在临时用地上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使用期

满后，由建设单位恢复土地的生产条件，及时归还农民耕种的方案可行，但应重

视耕地生产力恢复期的扶持与补偿，尽量将工程占地的社会环境影响降低到最低

程度。

2、珍稀动植物保护

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作业地段，避免临时占用梓叶槭的生境，或设置围栏并

加以保护，并通过加强工作人员的生态教育，可降低施工活动对梓叶槭的影响。

在凤南土水利工程施工区范围内，人工种植有银杏、喜树等，这些植物虽然

不属于保护范畴，但具有较大的环境美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在施工期尽量减少破

坏，在工程占地范围内的植株可集中移栽。

施工中尽量缩小了影响范围，提高了工程施工效率，减少工程在空间上、时



间上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在施工中遇到鸟巢、兽窝、蛇穴等动物栖息地不得破坏，

就近移地保护，对野生动物幼崽要倍加爱护，不得伤害。禁止滥猎野生动物，施

工中要明文颁布，经常宣传教育，仍有违犯者应严加处理。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与人员；建议设立生态环境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监测和协调解决生态环境有关

问题，并监督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3、交通保障措施

1）各施工道路修建过程中尽量作好与外界道路的衔接工作，对主要影响路

段进行疏导，避免不利影响；

2）在管线与交通道路相交渠段的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施工防护，杜绝施工

过程中的石块等物体坠落到道路上，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威胁；

3）设立交通标志，加强工程区交通运输的管理，及时疏导拥挤路段；

4）针对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情况，制定应急措施，保证交通畅通与安全。

4、社会环境减免措施

1）环境卫生清理

在各施工、生活营地定期灭杀老鼠、蚊虫、苍蝇、蟑螂等有害动物，以减少

传染病的传染媒介。采用鼠夹法和毒饵法灭鼠，采用喷洒灭害灵等方法灭蚊、蝇、

蟑螂等。

2）环境卫生管理

施工期加强各施工区等区域饮用水源、垃圾桶、公共厕所等地的环境卫生管

理，定期进行卫生检查。除日常清理外，每月至少集中清理 2次。定期对各施工

区的饮用水源进行监测，以保证饮用水水质安全、良好。成立专门的清洁队伍，

负责施工区、办公区、生活社区的清扫工作，设置垃圾桶。

3）卫生防疫及疫情监控措施

施工人员进场前由施工单位对施工人员进行一次疫情调查建档，施工期定期

抽样健康检查。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在工区设置流动式医疗点，配备常见病的处理

药品和器材，并发放防疫药品以保护施工人群健康。一旦发现疫情，立即对传染

源采取治疗、隔离、观察等措施，对易感人群采取预防措施，并及时上报卫生防

疫主管部门。

4）运行期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在灌区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后，对饮用水源为溪河水及地下水的分散农户加强



卫生用水宣传。灌区通水后注意清除低洼积水及沟边杂草，防止蚊虫孽生和预防

疾病传播。

2.3 后续要求

（1）政府有关部门及本项目工程管理机构应加强对取水口及沿线管道的执

法力度，彻底清理取水口和蓄水池四周污染源，加强监督管理。

（2）管道建设过程中，选择合适位置设置事故排放沟涵，以降低突发污染

事故时对管道水质的污染风险。

（3）为避免运行期取水口及蓄水池附近危险品运输事故对水质产生影响，

需对该建筑物局部进行遮盖，并设置警示标志，提示车辆减速行驶，严禁超车、

超速。输水管道在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和道路交叉口处选择合适位置设置警示牌，

严禁居民随意开挖，集中居民点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禁止随意排放进入该灌溉水

体，影响水质。

（4）加强取水口及管道沿线交通运输管理，规定仅具有相应资质、运输条

件的单位可负责油料和化学品运输；驾驶员需有相应的运输证件，运输车辆保证

良好的车况；危险品运输应当避开暴雨等不利段，避免由于路况影响造成交通隐

患。

3 整改情况

无整改情况。

茂县水务局

2022年 11月 7日


